乐山高新区项目投资优惠政策兑现管理办法
为规范全区项目投资优惠政策兑现工作，促进项目投资协议双方认真履行投资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提高政策兑现效率，促进全区工作依法规范健康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对象


与乐山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并在我区注册、缴纳税收的企业。
二、兑现范围
投资协议中约定的合法的优惠政策资金兑现事项。
三、兑现流程
（一）申报。项目投资企业按照投资协议约定及项目建设进度向政务服务管理局提出优惠政策兑现书面申请，及时提交申请兑现事项相关佐证材料。

（二）初审。政务服务管理局受理企业申请后，转由项目挂联部门办理。项目挂联部门负责对项目推进情况、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及佐证资料进行初审，提出企业能否兑现优惠政策以及具体兑现金额的初审意见。未明确挂联部门的项目，原则上由对口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初审。
（三） 会审。初审通过后，项目挂联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征求相关部门及法律顾问意见，报经分管委领导同意后，由项目挂联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提交乐山高新区党工委财经委员会（原乐山高新区对外开放暨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形成会审意见。

（四）审批。由政务服务管理局按程序送审决策。

（五）兑现。政务服务管理局根据党工委或管委会审定意见做好资金兑付，财政局做好资金保障。

四、兑现管理
按照《乐山高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履约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乐高政办函〔2025〕2 号）要求，由项目挂联部门牵头，行业主管部门主责，对项目履约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政务服务管理局建立投资项目优惠政策兑付台账。
五、申请材料
企业申请补贴事项，需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一）兑现政策的书面申请：项目基本情况、项目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推进进度、专项审计报告、拟申请兑现的金额等。
（二）投资协议文本。
（三）佐证资料：合同中约定的投资、项目经济指标、完税证明、房租缴纳凭证、租房协议、项目建设监督实时图片相关资料、固定资产投资进度相关资料等。
（四）资金用途承诺函：承诺资金用于招商引资投资项目。
六、其他事项
（一）如有企业弄虚作假、伪造资料、套取政策的，一经查实，严肃追究企业责任，依法追回有关优惠政策补贴和奖励。
（二）如有不执行本办法，或在执行过程中审核把关不严，超标准、超范围办理的单位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限两年，若遇法律法规及上级重大政策调整，从其规定。《乐山高新区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协议优惠政策兑现管理办法》（乐高新开委发〔2023〕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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